
附件3

县级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报告

部门名称：新丰县教育局（公章）

填 报 人：李雯斐

联系电话：0751-2251728

填报日期：2025 日 3 月 21 日



一、部门基本情况

（一）部门职能。

教育局的主要职责是 1、贯彻中央、省、市有关教育工

作的方针政策和法律、法规以及工作部署，拟订有关教育的

规范性文件，并组织实施；2、组织拟订教育事业的发展规

划和年度计划，提出教育体制改革的建议，以及教育发展的

方向、重点、结构，并协调指导实施；3、管理县级教育经

费，会同财政部门安排中央和省、市、县有关教育资金的分

配；4、指导下属学校的基建工作，指导、监督、检查各级

各类学校的安全工作；5、统筹规划、协调和管理各级各类

民办教育，规范民办教育办学秩序，促进民办教育的健康发

展；6、综合管理义务教育、普通高中教育、学前教育和特

殊教育、中等职业教育、负责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和促进

教育公平、推进基础教育改革、全面实施素质教育；7、指

导学校的德育、智育、体育、美育、劳动教育、国防教育、

科技教育，负责直属学校团队组织的建设与管理，保障素质

教育的实施和教育目标的实现；8、牵头负责监督检查下属

各学校贯彻执行教育方针、政策和法律、法规的情况，负责

督政、督学工作，依法组织教育执法工作，督导、检查各镇

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履行教育职责和巩固提高“两基”

工作；9、指导和负责分管范围内学历教育，组织制定学校

招生计划并协调招生工作等职能。



（二）部门构成

新丰县教育局为一级单位，部门由办公室、人事股、计

财股、工会、基础教育股、德体卫艺股、安监股组成，下属

单位具体包括：新丰县招生考试中心、新丰县教育局教育结

算中心、新丰县教师发展中心、新丰县开放大学、新丰县中

等职业技术学校、新丰县特殊教育学校、新丰县黄磜学校、

新丰县八一爱民学校、新丰县第一中学实验学校、新丰县第

二中学、新丰县第三中学、新丰县马头中学、新丰县梅坑中

学、新丰县沙田中学、新丰县遥田中学、新丰县回龙中学、

新丰县城第一小学、新丰县第二小学、新丰县城第三小学、

新丰县实验小学、新丰县马头镇中心小学、新丰县梅坑镇中

心小学、新丰县沙田镇中心小学、新丰县遥田镇中心小学、

新丰县回龙镇中心小学、新丰县第一幼儿园、新丰县第二幼

儿园、新丰县第三幼儿园、新丰县第四幼儿园、新丰县马头

镇中心幼儿园、新丰县梅坑镇中心幼儿园、新丰县黄磜镇中

心幼儿园、新丰县沙田镇中心幼儿园、新丰县遥田镇中心幼

儿园、新丰县回龙镇中心幼儿园。

（三）年度总体工作和重点工作任务。

一是以学前教育普及普惠为抓手，构建更优质学前教育

体系。完成县五幼（一期）项目建设，增加了学前教育公办

学位 270 个，启动大马、来石 2 所村小附设幼儿园的建设，

在乡村片区中心校附设幼儿园最多的回龙、遥田两镇组建学



前教育资源中心。以中心幼儿园为主体，与村附设幼儿园的

课程、教学、教师、研训一体化管理，实现一体化办学、协

同式发展。2024 年秋季，我县入读公办园幼儿占比达到

54.96%，入读普惠性幼儿园的幼儿占比 97.9%，完成“5085”

攻坚阶段性目标。

二是以创建全国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县为引领，推进

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县教育局于 2024 年 4 月成立创建

全国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县工作专班和工作组，对照相关

督导评估指标逐条研判，梳理出全县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创

优”短板 26 大项，形成分批次整改提升清单，指导学校分 5

个批次逐项进行整改提升。多点发力、纵深推进，加快城乡

教育共同体建设，完成县城第四幼儿园紧密型城乡教育共同

体构建，成立了 8 个义务教育阶段城乡教育共同体，实施“七

个共建”，并由东莞理工学院、广东水利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进行结对帮扶。出台城乡教育共同体的章程及教师交流制

度。开展了共同体间教师教学教研活动和跨园教师结对活

动，利用数字资源实现教学管理共享。9 个教育共同体态势

良好，各成员校办学质量稳步提升。完成了遥田南坑小学、

梅坑小正小学、回龙蒲昌小学、马头军屯小学的塑胶跑道、

运动场提升改造；完成回龙中学、沙田中心小学、马头中心

小学的学生宿舍热水供应改造；完成遥田中学、沙田中学的

心理咨询室升级建设，乡镇中心小学、寄宿制初中学校标准

化覆盖率达到 100%。优化整合提升乡村小规模学校，因地制

宜做好生源极少的乡村小规模学校（含教学点）的优化提质



工作。撤并整合路下、茶洞、营盘、华溪、禾溪、梅南、楼

下、乌石 8 所小规模学校，优化提质 4 所，完成 20 人以下

的小规模学校整合撤并优化提质工作，全面完成丰城街道、

遥田镇、黄磜镇、梅坑镇、沙田镇、梅坑镇的教育设施的科

学布局。推动韶关学院结对新丰纵向帮扶乡镇“三所学校”

质量提升工作。 校地双方签订了帮扶协议确定了帮扶清单

及年度计划，就进一步提升县中及“三所学校”办学水平、

思政课体系建设、师资队伍建设、提高学生综合素质等方面

明确重点帮扶工作任务，组织实施。

三是以中高企一体化建设为关键，推进中职教育办学能

力提升。落实了广东水利电力职业技术学院对县中职学校托

管相关事宜，中职学校与广东水利电力职业技术学院电子商

务三二分段试点招生开学。指导新丰中职电子商务专业对标

省级重点专业开展广东省“双精准”专业建设，整合现有计

算机应用、大数据技术应用专业，建成电子商务专业群。推

进“中高企一体化人才培养模式”项目建设，项目于 9 月底

签约，13 家企业和协会代表签订“中高企一体化人才培养”

框架协议。 两校联合企业实现分层分类培养、一体化设计，

推动教育、人才与产业有机衔接，增强新丰中职人才培养同

本地企业产业需求的匹配度。

四是以强化未成年人保护工作为重点，进一步织密安全

守护网。制定了《新丰县教育系统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

动实施方案（2024—2026 年）》，印发了《新丰县 2024 年度

防范学生欺凌专项治理工作实施方案》，加强学校安全工作



管理的指引与督导。强化控辍保学动态管理，强化特殊群体

学生管理，强化阳光心理培植，强化家庭教育指导，强化家

校社联动，校园安全制度进一步健全，安全网格深入实施，

学生防溺水、校园欺凌整治、预防和治理未成年人违法犯罪

专项行动有力开展。定期联合相关部门召开校园食品安全培

训会议、校车安全管理工作会议，对全县 31 台校车安全查

验检测，常态化开展校园周边环境走访、排查、整治，校园

各类风险隐患排查见底、消除清零。建立了 5 所国家安全教

育实践基地，2 所校园获广东省“更高安全水平”校园。学

校食堂“互联网+明厨亮灶”建设和使用率达 100%。

五是以县管校聘为抓手，进一步增强教师队伍活力。一

是多渠道补充教师。协同组织部、人社等相关部门外出广西、

江西、贵州等地高等院校招聘高层次教育人才，引入研究生

27 名。新招聘了 124 名教师（含公费定向 54 人，其中紧缺

学科老师共 26 人）以及中职流动岗位 11 名专（兼）任教师。

二是以城乡教育共同体为主抓手，加大骨干教师的交流轮

岗。2024 年秋季，交流教师 157 人（城乡交流 130 人，共同

体内交流 27 人），其中校级领导 9 人，骨干教师 45 人，优

化了教师学科结构，盘活了现有教师资源。三是加大人才柔

性引进力度。为缓解我县师资紧缺问题，促进义务教育协调

发展，经县教育局与韶关学院、嘉应学院协商，开展大学生

顶岗实习支教工作。2024 年，韶关学院、嘉应学院共选派 8



名大学生来我县顶岗实习支教。四是进一步落实职称政策。

完成了首批 670 人的小级别晋升工作，24 名教师晋升为高级

教师，其中 2 人为首次开展双“定向”高级职称评审获得晋

升的教师。五是深化莞韶两地支教帮扶和跟岗学习。2024 年，

选派 15 名教师赴莞城区学习交流，接收 15 名莞城区教师到

我县进行组团式支教帮扶。通过多种形式的交流，优化了教

师结构，解决了部分学校教师结构性短缺的问题，进一步增

强了教师队伍活力，为提高教育教学质量奠定了坚实的师资

基础。

（四）部门整体支出情况。

2024 年本部门收入预算 52565.59 万元，比上年增加

10167.4 万元，增长 23.98%。

2024 年本部门决算数为 62771.83 万元， 比上年增加

2702.59 万元，增长 4.5%。

二、绩效自评情况

（一）预算执行情况。

新丰县教育局制定了《新教[2017]22 号关于加强我县教

育系统信息宣传工作的通知》、《新教[2017]32 号关于印发新

丰县教育局机关差旅费和公务接待费管理规定（修订）的通

知》、《新教[2019]85 号关于印发新丰县教育局车辆管理规定

（修订版）的通知》、《新教[2019]86 号关于印发《新丰县教

育局机关财务管理办法》的通知》、《新教[2019]87 号 关于



印发《新丰县教育系统工程建设项目管理办法》的通知》、《新

教〔2016〕2 号关于印发《新丰县教育系统政府采购管理实

施意见》的通知》等相关制度，并按照规定严格执行，及时

做好预算、决算工作。

（二）部门整体支出目标实现程度及使用绩效。

新丰县教育局 2024 年的整体支出目标主要有：推进县

城第五幼儿园工程项目、融湾职业技术学校工程项目建设，

增加学位，完善办学环境，保证学校正常教育教学，进一步

提高教学水平，促进教育发展。

（三）自评结论。

部门 2024 年年度部门分工明确，各股室各司其职，完

成相应的任务要求。部门规划的相关程度适当，并将任务落

到实处。部门整体制度保障的完善程度较，部门资金内部管

理机制的较为健全[具体附件请参考佐文件夹佐证材料]，总

体来说，2024 年，新丰县教育局教育发展水平显著提升、教

育公平进一步彰显、教育投入逐年增长，办学条件不断改善、

师资队伍建设持续加强、教育体制改革不断深化、坚持依法

治教，全面推进素质教育。

三、存在问题及改进意见。

一年来，我县教育事业虽然取得了一定成绩，但对标对

表创建国家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县的主要目标任务，当前我县

教育短板、弱项仍较多，极大地制约我县教育的高质量发展：



一是“创优”补短板资金缺口大。要解决县城大校额、大班

额问题以及学校音乐美术专用教室不达标等问题，急需新建

县城六小、县四中及各校功能场室改造项目资金，目前资金

缺口仍较大。现已与县发改局沟通，拟在 2025 年的“新丰

县县城承载能力提升工程项目”专项债券资金中统筹义务教

育学校功能场室改扩建、设备购置及新建六小、八一爱民学

校宿舍楼项目资金。同时为确保四中改造顺利进行，建议把

四中改造也列入“新丰县县城承载能力提升工程项目”范畴。

二是教师队伍建设方面弱项明显。临聘教师整体素质偏低。

2024 年秋季学期，全县学校共有临聘教师 196 人，其中，中

职 25 人，初中 32 人，小学 64 人，幼儿园 75 人。临聘教师

由学校自行聘请，工资福利待遇由学校公用经费支出，违背

了上级对公用经费的使用规定，挤占了改善和提高教学质量

的资金，掣肘了学校的高质量发展。临聘教师工资标准不统

一且普遍偏低，导致临聘人员素质普遍不高、稳定性不强。

另在编幼儿教师配置不足。我县幼儿园教职工按师生比编制

为 320 个，目前，全县在编幼儿教师 204 人，缺编 116 个。

幼儿园整体师资力量薄弱，专任教师占比、教师持证率均不

达标，各公办幼儿园面临师资紧缺带来的资金压力和管理压

力。三是中职学校专业师资薄弱。新丰中职具备中职教师资

格共 74 人，占专任教师的 64.3%；专业教师占专任教师的

46.9%；双师型教师 25 人，占专业教师的 46.3%；各项指标



均低于省要求。目前，新丰中职学校“中高企”一体化人才

培养模式被列为韶关市试点。但从学校教师结构来看，与未

来深入实施“校企合作”的需求还有一定的差距。

2024 年以及未来，新丰县教育局将继续以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推

动城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继续加大

教育投入，积极推进全县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继续加大招聘

和管理教师力度；加大推进几项重要工作进度。


